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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

非屬一般廠商所能
　　　製造或供應者
於國家安全或機密有必要者
依本法辦理公告結果，無廠商投
　標或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特別採購招標決標
　　　　　處理辦法

§3）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P.10） 

  問題思考 
Q： 上級機關以職權委任方式將其主管事務一部分委託下級機關辦理，或

主管機關依法令委託其他機關辦理採購，有無採購法第40條之適用？ 
A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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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在於職權委任、依特別法令辦理之事項，均非採購法所規定之

採購行為，不受採購法之規範。 
  

共同供應契約： 
  

採購法第93條 
 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

契約。   
 本條明定各機關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及勞務，得以共同供應契約方

式辦理，以增進採購效率，減少採購人力，降低採購成本。 
共同供應契約，係指一機關為二以上機關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

務與廠商簽訂契約，使該機關及其他適用本契約之機關均得利用本契約

辦理採購者。其中所謂「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指該財物

或勞務於二以上機關均有需求者。廠商簽訂本契約之機關稱為訂約機

關。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之機關稱為適用機關。 
目前主管機關已訂定「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重點如下： 
訂約機關之減價請求權：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9條 
 本契約應明定訂約廠商於本契約有效期內，以更優惠之價格或條

件供應本契約之標的於適用機關或他人者，訂約機關得與廠商協

議變更本契約。廠商無合理事由而不減價者，訂約機關得終止契

約。   
訂約機關之特殊契約終止權：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10條 
 本契約應明定廠商對適用本契約之機關，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

遇，或有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未能供應時，訂約機關得終止契

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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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關之採購期間： 
最長二年。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11條 
 適用機關利用本契約採購之期間，最長以二年為限。   

不良廠商23之通知： 
由訂約機關處理。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12條 
 本契約關於統計資料之蒐集與彙報及依本法第一百零一條所為之

通知等事項，由訂約機關統一處理為原則。   
 另外須特別注意者，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13條：「適用機關與廠商

有爭議未能解決者，由訂約機關處理之。訂約機關與廠商關於前項爭議

之處理，適用本法第六十九條及第六章之規定。」已於101年3月刪除。 
「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指定之訂約機關及採購項

目如下： 
 

訂約機關 採購項目 

內政部 
警政署 

警用裝備之採購，包括員警制服、警用武器、彈醫、防彈裝備及

警用車輛等。 

國防部 
軍用武器、油料、物資及國防部所屬醫療機構之醫療衛材及醫品

等。 
教育部 所屬醫療機構之醫療衛材及醫品等。 

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所屬醫療機構之醫療衛材及醫品等。 

行政院 
衛生署 

全國預防接種及疾病防治所需各類疫苗。 
行政院衛生署所屬醫療機構之醫療衛材及醫品等。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環保設備。 

                                                        
23  有關不良廠商部分，請詳參本書Chapter 6爭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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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機關 採購項目 

內政部 
消防署 

消防車輛及消防器材。 

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公務用機車、公務車輛及公務車輛租賃。 
各項事務設備，如辦公桌、辦公椅、傳真機、影每機、投影機、

冷氣機（窗型及分離式）、電視機、電冰箱、飲水機、辦公室

公文櫃、屏風及影每機租賃（含二手影每機）、省水器材等。 
共通性之電腦設備用品，包括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每表

機、電腦周邊設備及耗材、電腦軟體等。 
公務機關（國防部除外）及學校之油料。 
保險、清潔、保全、每每服務、機關內部中英文雙語標示等。 

  觀念辨析
 

是非題 
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得以統包辦理招標。但查核金額以上

者應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採購法第24條第1項：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得以統包辦理

招標。另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9年1月28日工程企字第

89002324號函，上級機關得通案核准。 

（×）

根據統包實施辦法規定，統包之範圍，於財物採購，不得包含營

運。 

 統包實施辦法第3條第2款：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其併於同一採

購契約辦理招標之範圍如下：二、財物採購，含細部設計、供應

及安裝，並得包含基本設計、測試、訓練、一定期間之維修或營

運等事項。 

（×）

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應先行評估確認，可縮減工期且無增加經費

之虞。 
（○）

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得依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

或其分包廠商關於設計之履約能力資格。 
（○）

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並規定廠商於投標時提出設計圖者，應就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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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標廠商，依招標文件之規定，發給獎勵金。 

 統包實施辦法第10條：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並規定廠商於投標時

提出設計圖者，得就審查達一定分數或名次之未得標廠商，依招標

文件之規定，發給獎勵金。 
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應包括廠商之

技術能力，至於設計之完整性及可行性可於履約前再予審查。 

 統包實施辦法第7條：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

審標準，應包括廠商之技術能力、設計與計畫之完整性及可行性。 

（×）

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其設計屬得標廠商履約行為，招標文件不得

規定設計應送經機關審查後方得施工或供應。 

 統包實施辦法第8條第1款：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

規定下列事項：一、得標廠商之設計應送機關或其指定機構審查

後，始得據以施工或供應、安裝。 

（×）

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得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或第10款經公

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之方式為之。 

 統包僅限於工程、財務採購，因此本題應先修正成機關辦理工

程、財務採購之統包。另外，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或第10款

為勞務採購，亦無法使用統包辦理招標。 

（×）

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得依細部設計結果將建築構造物、空

調、機電設備等工程之施工以統包方式辦理招標。 

 統包實施辦法第4條：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應依其屬工程或財物

之採購，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一、屬

負責細部設計及施工之廠商。二、屬負責細部設計或施工之廠

商。三、屬負責細部設計、供應及安裝之廠商。四、屬負責細部

設計或供應及安裝之廠商。前項招標，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

允許一定家數內之廠商共同投標。 

（×）

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得將建築工程之設計與施工併於同一

採購契約一併以統包方式辦理招標。 
（○）

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得標廠商設計成果之智慧

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

（○）


